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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龙岗[大康地区]法定图则 07-08 等

10 个地块规划调整的通告

依据《深圳市城市规划条例》，经深圳市城市规划委员

会授权，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岗管理局 2022 年第 34

次局长办公会审批通过[大康地区]法定图则 07-08 等 10 个

地块规划调整事项，现予以公布:

地块控制指标一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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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7

07-08 R41
原农村居民

住宅用地
17565 —— ——

现状

保留

07-12 R33
三类社区体

育设施用地
2124 —— 篮球场 规划

07-13 R3
三类居住

用地
1885 —— —— 规划

07-15 G2
生产防护

绿地
1741 —— —— 规划

07-16 M1
普通工业

用地
21495 4.2

社区体育活动

场地（用地面

积 500 ㎡）

规划

07-17 R41
原农村居民

住宅用地
4747 —— ——

现状

保留

07-19 M2
二类工业

用地
30025 —— ——

现状

保留

07-20 M2
二类工业

用地
15132 2.5 —— 规划

07-21 G2
生产防护

绿地
13208 —— —— ——

07-22 E4 林地 116868 —— —— ——

深圳市城市规划委员会

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岗管理局

2022 年 12 月 24 日


